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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领域的快速发展，电商代运营行业应运而生，其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逐渐发展成为一

种具有产业性的新型违法行为，该行为以不正当的方式提高网店的销量、好评度以及信誉度，不仅让传

统的诚信经营理念受到冲击，也阻碍了电商的持续良性发展，同时还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电子商务交易

虽然与传统交易有所差别，但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的行为适

用非法经营罪，但在认定后的具体规制方式上可以根据罪量选择行政手段或刑法手段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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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he e-commerce agent operation industry came into 
being. The act of falsification of transaction records for online stores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new type of industrial illegal behavior, which improperly improves the sales, praise and reputa-
tion of online stores, which not only shocks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philosophy of integrity, but 
also hinders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t may also involve criminal 
offences. Although e-commerce transac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ransactions, the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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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ly the same.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is applicable to the act of the e-commerce agent 
operating company falsifying transaction records for the online shop. However, the specific regu-
lation methods after identification can be regulated by administrative means or criminal means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the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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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电商的日益发展，网络购物已经成为消费者购物的重要渠道，网购商品的销量与评价也成为消

费者是否选择该商品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当前电商平台大多采取评价模式，包含对商品交易量和好评

数，这两项数据和网店的信誉度成正比，数据越高网店的信誉度就越高，数据越低网店的信誉度就越低。

而消费者在搜索某样商品时，通常通过信誉度高低的顺序来展示搜索的商品。换言之，网店的销量越高、

好评数越多，该商品的曝光量就越高，该网店的成交率就会越大，某些网店经营者为提高自己商品的曝

光度，增加成交可能性，会采取刷单行为，刷单炒信由此而生。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电商领域的法律

规范，严厉打击刷单炒信行为。刷单炒信作为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中最为普遍的行为，涉及刷单平台、

网店经营者、空包网站、物流公司及刷手多个行为主体，各环节紧密衔接，对网络市场造成了极其恶劣

的冲击。其中提供刷单服务者处在刷单炒信产业链最核心的位置，获利最多，应当是法律重点规制的对

象。很多电商代运营公司对外宣称为网店提供代运营服务，实际上还是通过刷单行为提高网店的销售量

与好评数，从而使网店搜索排名靠前以提高网店的成交率。由于当前法律并未明确对该行为的处理方式，

故当前如何对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进行定性规制，存在较大的争议。 

2. 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的界定 

电商代运营公司通常在注册时将经营业务描述为为电商平台网络店铺提供代理运营业务。在具体经

营中，电商代运营公司往往通过多种渠道联系网店经营者询问其是否需要代运营服务，若经营者决定让

其代运营，该公司就会通过分析网店的流量数据等信息，确定需要刷单的金额，将其发送给网店经营者。

网店经营者在确认支付后，代运营公司就会通过相关刷单团队，组织刷手对目标店铺商品进行下单，再

利用发空包等相应的软件，制造虚假快递运输信息数据，以此欺骗电商平台，使得电商平台认为该交易

是真实存在的。在刷手确认收货后，电商平台会将货款支付给网店经营作者，由此网店经营者可以收回

用以刷单的货款。而运营公司获取的营利则是网店经营者支付的所谓“代运营费”。通过代运营公司的

“运营”，网店的销量和好评数在短时间内会快速增加，其曝光率也会增加，某些电商平台对达到一定

销量的网店还会发放一定的奖励，网店经营者也能从中获利，故代运营公司以“代运营”为噱头，实际

实施的仍是刷单炒信行为。 

3. 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的定性争议 

随着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的不断发生，各界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对此类行为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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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从现有文献和案件判决结果分析，对该行为的定性意见并未达成统一，主要

包括以下五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电商代运营公司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由相关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即可[1]。

该观点主张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8 条规定的“组织虚假

交易行为”，由于网店经营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故代运营公司也不应认定为犯罪，监管部门可以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对其进行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认为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应当以非法经营

罪进行规制[2]。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 7 条的规定 1，电商代运营公司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在明知网店的交

易是伪造的情况下，仍然帮助其制造发布虚假交易信息，其主客观方面均符合非法经营罪司法解释的构

成要件，适用非法经营罪入罪兜底条款，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的行为属于虚假广告罪[3]。该观点认为电商代

运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为其代运营的网店提供刷单服务，本质上是通过制造虚假交易数据为网店提高销

量，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属于虚假广告罪中的广告经营、发布者的性质，该行为应当定性为虚假广告罪。 
第四种观点认为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属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3]。代运营公司

通过某些网络社交的途径，向网店经营者推销“代运营”服务，即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发

布信息，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构成要件。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和刷单炒信行为本质并无差异[4]，都是

通过刷手大量刷单提高网店的销量和好评数，提供不真实的信用数据信息，该行为侵害的也是电子商务

的信用评价机制，应当通过增设破坏网络市场信用评价罪或者妨害信用罪等相关罪名予以规制。 

4. 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定性分析 

从整个刷单炒信产业链来看，电商代运营公司处于核心位置，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应当是法律打

击和规制的重点。本文认为，从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分析，以虚假广

告罪规制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规制较为合适，理由如下。 

4.1. 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电商运营规则大致上与传统实体运营适用相同的法律规范，要求其不得对经营状况、销售状况等进

行虚假宣传，若违反必然形成对其他正常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违背民事活动诚实信用的基本准则。根

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8 条、《电子商务法》第 17 条之规定，电商代运营公司虚构交易记录，虚构交

易数据，并在电商平台上对不特定消费者展示该数据，会对其他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误导其消费，是

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4.2. 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与惩罚必要性 

当前电商代运营公司已经出现规模化、大型化的特性，借由网络的广泛传播性，为不特定的大范围

的网店虚造交易记录，导致网店数据虚假。该行为侵犯了电商交易秩序，提供的代运营服务本身不具有

合法性，但网店经营者提供的是合法产品，虽然其对虚造交易记录行为知情，但二者的行为应当分开单

独评价，不应彼此依附，故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具有入罪的空间。 

 

 

1《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 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明知是

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非法经营数额较大，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以非法

经营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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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 

根据《刑法》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明知是

虚假信息仍然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数额较大的，属于非法

经营行为重“情节严重”的情形，可以非法经营罪进行定罪处罚。此处需要明确的是，必须要求行为人主

观上是“明知”，仍然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根据文意解释，若电商代运营公司在刷单

的同时还提供虚假评论，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若只是虚造交易信息提高销售量数据，并未发布

虚假评论，则不能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也有学者认为，根据刑法的扩大解释，由于虚造交易记录仍然会展

示在电商平台，是一种间接发布信息的行为，仍然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可以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 
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的行为适用于非法经营罪中的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有学者认为，该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并不属于破坏国家专营许可

制度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罪[5]。首先，虽然电商领域的非法经营行为与传统实体非法经营行

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但其社会危害性本质上是一致的，该行为也扰乱了市场交易秩序。虽然电商领

域的非法经营具有其特殊性，但刑法在遵守其谦抑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预防犯罪的功能。其次，根据

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 条的规定 2。电

商代运营公司主观上明知其实施的是虚造交易记录行为，仍通过网络发布相关信息，使得该虚假交易信

息转换为销量数据展示给不特定消费者，对其产生误导，引导其违背本意进行消费，侵犯了电商交易秩

序，故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 

4.4.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罪名无法对该行为进行充分评价 

《刑法》第 287 条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要求平台经营者设立专门用于从事刷单炒信的网站，

并利用信息网络发布刷单信息。从犯罪构成上来看，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的行为确实符

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但在量刑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量刑幅度相较于非法经营罪显然更轻，与

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相适应，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法益侵害性来说，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

犯的是网络安全秩序，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则是对网络市场交易秩序造成冲击，以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规

制更具合理性。 
也有学者提出参照日本刑法增设我国对于妨害信用罪的罪名[6]。本文认为，当前增设妨害信用罪的

罪名不可行。从主观层面分析，电商代运营公司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营利，对于其实施的行为是否会影响

其代运营网店竞争对手的经营并不在意。从行为方式层面分析，电商代运营公司实施的虚造交易记录行

为和域外刑法规制的行为方式本质上并不相同，其实施的行为影响的是不特定的竞争对手，且影响范围

和程度难以界定，参考域外法律并不妥当。 

4.5. 虚假广告罪无法对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进行规制 

《刑法》第 222 条规定的虚假广告罪属于身份犯，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主和广告发布者实施违反国

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行为，其犯罪主体的范围非常有限。而电商代运营公司

在虚造交易记录行为时，其销售对象是网店经营者而非电商平台消费者，不符合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 

5. 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的规制手段 

以非法经营罪规制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的合理性已在上文进行论述，但认定后

 

 

2《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

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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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当前提倡的“少捕慎诉慎压”及国家积极发展电商经济的背景下，

本文认为，在该类行为处理方面应当审慎起诉，对于情节轻微的，应当相对不起诉，由检察院提出检察

意见，以多种手段进行规制。 

5.1. 民事规制 

大多数消费者在电商平台选购商品时往往更关注商品自身品质和详细介绍，包括但不限于网店经营

者提供的视频、图片、文字介绍信息，销量仅仅是一个次要参考数据。故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

易记录的行为其实是让该网店获得更高的曝光率，在消费者搜索相关上平时获得更高的交易可能性，其

效果与广告效果并无实质差异，并未侵犯消费者的权益。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5 条规定的“七

天无理由退货”，消费者有权享受该权利，并未对其权益进行损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2 年发布的有关刷单炒信不正当竞争纠纷典型案例可知，类案中将虚造好评

内容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与虚造交易记录行为本质上并无不同。如“青岛简易付公司不正当竞争案”

中，法院认为该公司实施的是虚假宣传行为，仅违背电商市场交易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

争[7]。而电商代运营公司虚造交易记录行为，虽然并未直接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但仍然误导消费者进行

选择消费，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5.2. 行政规制 

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17 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8 条、《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14 条、

第 43 条的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等方式进行虚假或引人误导的商业宣传，否则处以行政

处罚，一般情节的，处一般情节的，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由此可知，当前对虚造交易记录等行为的行政处罚较为严厉，当民事规制不足以

对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进行规制时，可以采用行政处罚。 

5.3. 刑法规制 

当民事规制和行政规制对无法与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相当程

度时，可以依据前置法，即上述行政规制中提及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均规定了“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符合前置法规定的情况

下，当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达到刑法规定的入罪罪量时，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

款，以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 

6. 结语 

电商代运营公司为网店虚造交易记录行为定性存在较多争议，但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最为适合，可以

全方位评价该行为，且符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法律本身的滞后性，网店代运营作为一种随

电商平台而生的新型社会行为必定在法律规制上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何对其进行准确定性，定性

后如何进行规制，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行政规制、民法规制和刑事规制中进行谨慎选择，遵循

刑法谦抑性原则，以罪刑法定为基础，在对该行为进行准确定性后，具体案情具体分析，选择最适合的

规制手段，为电商经济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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